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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68） 
 

關於控股股東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 

 
茲提述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山東墨龍」）於 2017 年 2 月 8
日公告，關於本公司收到控股股東張恩榮先生及張雲三先生的通知，有關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因其涉嫌違法違規而下達的《調查通知書》。2017 年 5 月

12 日，張恩榮先生及張雲三先生收到中國證監會發出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處罰字

[2017]52 號），現將主要內容公告如下： 
 
經查明，張恩榮先生和張雲三先生涉嫌違法的事實如下： 
 
（一）張恩榮涉嫌超比例減持“山東墨龍”A 股股票未作信息披露 
 
本公司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張恩榮分別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2017 年 1 月 13 日減持“山

東墨龍”A 股股票 1,390 萬股及 3,000 萬股，減持比例分別為 1.74%和 3.76%；副董事長、

總經理張雲三於 2016 年 11 月 23 日減持“山東墨龍”A 股股票 750 萬股，減持比例為

0.94%。張恩榮與張雲三為父子關係，兩人作為一致行動人，在上述期間累計減持“山東

墨龍”A 股股票 5,140 萬股，合計佔“山東墨龍”A 股總股本的比例為 6.44%。張恩榮、

張雲三所持山東墨龍已發行的股份比例累計減持 5%時未進行報告和公告，涉嫌違反《中

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證券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構成《證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條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違法行為。 
 
（二）張恩榮、張雲三涉嫌內幕交易“山東墨龍”A 股股票 
 
山東墨龍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發生重大虧損並持續至 2016 年全年重大虧損的信息，屬於

《證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五）公司發生重大虧損或者重大損失”，即“可

能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按照《證券法》第七十五條第二

款規定，山東墨龍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發生重大虧損並持續至 2016 年全年重大虧損信息

為內幕信息。 
 
2016 年 10 月 10 日左右，山東墨龍財務總監向總經理張雲三匯報山東墨龍三季度財務情

況，當時財務報表顯示本公司存在重大虧損。 
 
2016 年 10 月、11 月，本公司經營狀況依舊沒有好轉，處置子公司股權和工業園一塊土地

的計畫沒有實際進展。本公司因要償還到期銀行貸款，資金壓力一直較大。 
 
2016 年 12 月 30 日，東營銀行 400 萬美元的貸款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當面簽字。自 2005



 
 

 

年，張恩榮已將本公司管理權交給張雲三，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長職權均授權張雲三代為履

行，自己很久不過問本公司經營，由於當時張雲三精神和身體不好，外出看病，張恩榮在

家履行簽字手續。 
 
2017 年 1 月 11 日，本公司財務總監和本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到張恩榮家，匯報公司資金週

轉困難的情況，請張恩榮想辦法籌措資金，希望資金到位時間不能晚於 1 月 18 日。 
 
2017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開總經理辦公會，通報了公司發生重大虧損的情況。同日董事

會、監事會成員均同意披露業績預告修正公告，之前本公司財務總監與負責年報審計的會

計師有過溝通。 
 
2017 年 2 月 3 日，本公司發表《2016 年度業績預告修正及存在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公

告》。 
 
綜上，2016 年 10 月 10 日，山東墨龍財務報表顯示，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公司發生重大

虧損，該時點為內幕信息敏感期的起點；2017 年 2 月 3 日，公司發佈《2016 年度業績預

告修正及存在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公告》，預計公司虧損 4.8 億元至 6.3 億元，該時點為

內幕信息敏感期的終點。期間，內幕信息知情人為張恩榮、張雲三及公司其他董事、監事

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會計師等人。 
 
於內幕信息敏感期內，張恩榮的 A 股股票帳戶通過大宗交易的方式，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分三筆賣出“山東墨龍”A 股股票，合計 3,000 萬股，成交單價為每股人民幣 9.25
元，成交金額為人民幣 277,500,000 元。經深圳證券交易所計算，截至 2017 年 2 月 3 日公

開重大虧損信息，避免損失金額人民幣 20,324,100 元。 
 
於內幕信息敏感期內，張雲三的 A 股股票帳戶通過大宗交易的方式，於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一筆賣出“山東墨龍”A 股股票 750 萬股，成交單價為每股人民幣 10.97 元，成交金

額為人民幣 82,275,000 元。經深圳證券交易所計算，截至 2017 年 2 月 3 日公開重大虧損

信息，避免損失金額人民幣 17,929,425 元。 
 
張恩榮賣出“山東墨龍”A 股股票所得資金，主要用於借款給山東墨龍，借款金額為 2.1
億元，其中 2017 年 1 月 18 日借款 1.5 億元，2017 年 3 月 30 日借款 0.6 億元。 
 
張雲三賣出“山東墨龍”A 股股票所得資金，主要用於借款給山東墨龍，借款金額為 0.6
億元。 
 
張恩榮、張雲三稱減持“山東墨龍”A 股股票，均為了向本公司提供週轉資金，支持本公

司發展。但二人均不能合理解釋其作為內幕信息法定知情人，在信息未公開前賣出股票的

原因。事實證明，2017 年 2 月 3 日信息公開當日股票價格下跌 8.89%。張恩榮、張雲三作

為內幕信息法定知情人，有強烈交易動機，利用公司虧損的內幕信息未公開之際賣出股

票，獲取更多資金。張雲三刻意隱瞞本公司實際虧損的事實，同期賣出公司股票獲利。張

恩榮作為本公司實際控制人、董事長，雖長期不過問公司經營，但在減持前與公司財務負

責人有過接觸，且不能合理解釋自己在不了解公司經營情況下就願意減持股票並借錢給公

司的原因。 
 
張恩榮、張雲三的以上行為涉嫌違反《證券法》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六條的規定，構成

《證券法》第二百零二條所述的內幕交易行為。中國證監會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

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據《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零二條的規



 
 

 

定，擬決定： 
 
1、對張恩榮信息披露違法行為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 30 萬元的罰款；對張恩榮內

幕交易行為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 20,324,100 元，並處以人民幣 60,972,300 元的罰款。 
2、對張雲三內幕交易行為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 17,929,425 元，並處以 53,788,275 元的罰

款。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二條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行政處罰聽證規則》等有關規定，就中國證監會擬實施的行政處罰，張恩榮先生及張雲

三先生享有陳述、申辯和要求聽證的權利。 
 
張恩榮先生及張雲三先生若對中國證監會擬處罰措施需要進行陳述及申辯，本公司將根據

該事項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本公司目前經營情況正常，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

風險。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能 

                                              公司秘書 
 
 
中國山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恩榮先生、張雲三先生、國煥然先生及楊晉先生；非
執行董事郭洪利先生、王春花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秦學昌先生、冀延松先生及權玉
華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